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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世界童軍服務章推動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9年 7月 25日第 26 屆羅浮暨青年委員會第 3次會議通過 

一、 背景 

2000 年 9 月，聯合國通過了《聯合國千禧年宣言 the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claration》。該宣言包括八大千禧年發展目標（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 MDGs）。 

2004 年，世界童軍運動組織（下稱 WOSM）與聯合國簽署協議，為獎勵對 MDGs

做出積極貢獻的團體，因此發起了世界童軍服務章（ Scouts of the World 

Award，簡稱為 SWA）。 

2015 年，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圖

一）取代了 MDGs，世界童軍服務章將繼續扮演解決或改善全球性的問題的媒介，

共創更美好的世界。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以下稱本會）為鼓勵童軍探索世界未來性議題與挑戰，並

推動童軍貢獻己力創造世界未來美好生活，力行實踐童軍服務精神，而推動世界童

軍服務章。現由羅浮暨青年委員會以世界總會文件為本，2020 年提經委員會會議

通過後，送本會核定後公佈實施。 

 

（圖一，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二、 目的 

期許參加者透過思考、探索及反思等過程，理解全球議題並擬定自願服務計畫，

以改善相關問題及狀況，成為一個關心在地社群和增進人類福祉的世界公民。 

三、 團隊組成 

(一)計畫團隊： 

凡 15至 26 歲之童軍或非童軍皆可參加，滿足年齡條件之團體（無人數限

制），向 SWA 推動小組提出申請，經同意使得成立團隊。團隊計畫設負責人 1

名，由團隊成員中產生，除了領導團體進行計畫外，亦是團隊與 SWA推動小組

溝通之橋樑；組織分工由團隊自行分配，計畫書應呈現完整組織分工及人力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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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設置世界童軍服務獎章服務計畫申請書，如附件ㄧ。 

(二)SWA基地： 

計畫團隊可於所屬根據地、計畫服務區域或任何地點，向 SWA推動小組提

出 SWA基地申請，經評估同意後始得成立，為各計畫提供探索學習、人員訓練

等相關活動。若計畫因故終止，SWA 基地停止運作時，應向 SWA 推動小組報

備。設置世界童軍服務獎章基地成立申請書如附件二。如該基地近 3年均無實

質運作，或該基地原計畫結束後 2年內亦無新申請計畫結合，即暫時停止該基

地提供探索學習等認證。 

SWA基地完成研習後，應向 SWA推動小組提送研習通過名單。 

(三)輔導顧問： 

團隊可自行聘請具總會認證之輔導顧問，或對相關領域熟稔之專業人士 1

名擔任，亦可由 SWA推動小組指派。輔導顧問負責協助計畫發展與進行，提供

專業知能之教育與諮詢，並可提供探索學習時數及服務時數認證。 

(四)SWA推動小組： 

本推動小組隸屬於羅浮暨青年委員會，設置組長 1人，並遴聘小組委員若

干人，可邀請其他委員會委員或具相關領域專長之非童軍人士擔任委員，小組

委員名單報請童軍總會核定後聘任之。 

四、 辦理程序 

(一)SWA申請程序流程圖 

 
 (圖二，SWA申請程序流程圖） 

(二)申辦流程說明 

1. 申辦方案 

(1) 新辦方案者：參與者根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發現、探究某區域中的

問題，問題可涉及一或多個領域，針對問題提出完整改善計畫，並填

寫「世界童軍服務獎章服務計畫申請書(附件一）」，送 SWA 推動小

組審核，審核通過後，由輔導顧問協助完成世界童軍服務獎章企畫書

步驟1 

探索並發現問題，填寫

世界童軍服務獎章服務

計畫申請書 

步驟2 

送交申請書，確認輔導

顧問。審核通過後，開

始撰寫企畫書。 

步驟3 

繳交世界童軍服務獎章

企畫書，經審核後開始

進行計畫 

步驟4 

進行21小時探索學習

SW Discovery及80小時

志願服務SW Service 

步驟5 

完成計畫目標後， 

繳交成果報告 

步驟6 

通過審核， 

並於全國性活動分享 

步驟7 

將服務成果發表於

WOSM網站Scout.org 

步驟8 

頒發世界童軍服務章 

步驟9 

加入SW臉書社群 

 SW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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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繳交並通過審查後，開始進行計畫。 

(2) 結合既有計畫者：欲結合正在進行中之計畫作為 SWA 計畫申請者，必

須符合以下條件，進行轉換，由流程圖步驟 2開始逐步進行： 

a. 原計畫與 SDGs目標相關； 

b. 僅認定仍在進行中計畫，已結案或已終止活動之計畫不予認定； 

c. 個別參與計畫者之年齡如逾 SWA規定之年齡範圍者，亦不予認定。 

2. 進行探索學習(SW Discovery）及志願服務(SW Voluntary Service）： 

探索學習(SW Discovery）及志願服務(SW Voluntary Service）之時

數規定、認證辦法詳見五、時數認證。 

3. 回顧與分享(SW Evaluation） 

計畫執行結束前應將成果報告造冊送交 SWA推動小組審查，計畫必須

於團隊成員 26歲生日前完成，成果報告最晚須於團隊成員 27歲生日前送

達推動小組。成果報告包含：成果報告書 (如附件四）、世界童軍服務獎

章 SWA 時數檢核表(附件五）、世界童軍服務獎章個人心得分享(附件

六）及世界童軍服務獎章個人審查表(附件七），並針對執行困難處能提

出改善方案，審查通過後，擇期於全國性活動中分享，並將成果公開於

Scout.org。 

五、 時數認證 

(一)自企畫書繳交審核通過後，可開始進行探索學習及志願服務，往前一年往

後兩年內視為有效時數認證，超過此時間範圍者不予認證。 

(二)探索學習(SW Discovery）時數（21小時）：  

1. 根據計畫所發現問題或所提出之解決方案進行探索、學習、研討或研

究，提升團隊經驗及相關專業知識，以面對計畫中可能遭遇的困難。 

2. 探索學習時數應包含初階 (廣泛性志工訓練）及進階 (服務所需特定技

能之訓練）兩項，後者須至少達 10小時以上。 

探索學習時數認證方式有二： 

(1) 參與 SWA 基地、政府或非政府組織辦理與服務內容相關之研習並

取得時數； 

(2) 輔導顧問認證：以不超過 6小時為原則。 

3. 基地探索學習：前列由 SWA基地辦理之探索學習，說明基地任務、該基

地服務發展方案。應符合前項所示之探索學習時數初階、進階研習規

範。 

(三)志願服務(SW Voluntary Service）時數（80小時）： 

1. 依據探索學習計畫履行計畫內容之志願服務，服務方式除了各團隊獨立

運作外亦可與正在進行中之社會組織合作，參與其服務。 

2. 志願服務時數認證來源有三：被服務單位認證、政府或其他 NGO單位認

證、輔導顧問認證（輔導顧問認證部分以不超過 20小時為原則）。 

(四)總會說明班： 

1. 由 SWA 推動小組舉辦，說明 SWA 計畫目的、辦理程序、計畫發展、如何

成立基地，說明班以 6-8小時為原則。凡對推動 SWA有興趣之成人領袖

皆可參加本說明班，參加後即具有辦理輔導顧問認證之資格。 

2. 如為 SWA 計畫團隊成員參與本說明班，得採認為輔導顧問認證之時數 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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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頒發獎章 

(一)由 SWA推動小組指派兩位審查委員及輔導顧問共 3人中，至少 2位同意其

符合要求，則視為通過審查，得於 scout.org上發表，繳交規費後，擇期

頒發「世界童軍服務章」證書乙紙及布章乙枚(圖三），以茲鼓勵。 

(二)計畫產出之資料、相片、成果等，同意授權 WOSM及中國民國童軍總會於

非商業用途無償使用。 

(三)若申請者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證之世界遺產、準世界遺產進行探索學習

與服務計畫，經審查委員認證後，除頒發「世界童軍服務章」外，可另頒

發世界童軍遺產章 (Patrimonito Scout Badge，圖四）。 

七、 布章配戴 

(一)審查通過之 SWA團隊成員可配戴 SW Award 世界童軍服務章（圖三）於右

手臂。 

(二)審查通過之世界遺產相關計畫團隊成員同時可配戴世界童軍遺產章於國旗

下方口袋（圖四）。 

(三)SWA推動小組配戴 SW Supporter Badge 藍色布章（圖五）於左手臂。 

 
 

  

圖三 圖四 圖五 

八、 本辦法經第 26屆羅浮暨青年委員會第 3次會議通過，經童軍總

會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應由推動小組解

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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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世界童軍服務獎章 服務計畫申請書 

計畫負責人  聯絡電話  

所屬團次/ 

團主辦單位 
 E-mail  

身份 
□ 童軍□ 行義  

□ 羅浮□ 服務員□ 非童軍 

申請計畫時 

年齡 
歲 

計畫名稱  

計畫是否由羅浮/青年自主管理 □是，且預訂之計畫負責人為﹍﹍﹍﹍﹍ 

                         □否，乃以個人身份參與其他單位之既定計畫 

團隊人數          共      人 

童軍 人 行義 人 

羅浮 人 非童軍 人 

計畫期間  

計畫符合之永續發展目標  

團隊輔導顧問  
□無，由 SWA推動小組委派： 

顧問所屬單位  

顧問聯絡方式 
電話: 

E-mail: 

服務對象  

預計受益人數： □非童軍﹍﹍﹍﹍人   □童軍﹍﹍﹍﹍人 

是否新建基地：□是（基地名稱：                                  ） 

              □否 (連結既有基地名稱：                      ） 

計畫內容簡介 

（300-500 字） 

 

審查意見 

 

審查結果 審查結果： □同意核備     □修正後再送  

審查通過時間    /     /    

本表格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延伸。表格請寄送：swa.taiwan@scou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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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世界童軍服務獎章 基地成立申請書 
說明: 各計畫團隊可於所屬根據地、計畫服務區域或任何地點，向 SWA推動小組提

出 SWA基地申請，經評估同意後始得成立，為計畫辦理探索學習、人員訓練

等相關活動。若計畫因故終止，SWA 基地停止運作時，應向 SWA推動小組報

備。 

基地計畫人姓名  聯絡電話  

所屬團次/ 

團主辦單位 
 E-mail  

身份 
□ 童軍□ 行義  

□ 羅浮□ 非童軍 
年齡 歲 

計畫名稱  

計畫期間  

基地地點/地址  

預計服務項目  

服務對象  

預計受益人數： □非童軍﹍﹍﹍﹍人   □童軍﹍﹍﹍﹍人 

預計辦理探索學

習課程內容 

 

審查意見 

 

審查結果 
審查結果： □同意核備     □修正後再送  

審查通過時間 
      /     /    

本表格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延伸。表格請寄送：swa.taiwan@scou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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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華民國童軍 

世界童軍服務獎章企畫書 

 

 
 

 
 

 

計畫名稱: 

所屬團次: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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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灰色說明文字於繳交企畫書時可刪除) 

 
1. 宗旨 

 (說明計畫宗旨、緣起、契機等） 

2. 計畫時間地點 

 (說明預計執行計畫地點、時間等） 

3. 團隊組織 

 (依表格填入團隊名單、服務起訖時間、分工等任務分配） 

4. 現況分析 

 (透過團隊觀察、討論、收集資料等找到需要被改善的現況並加以說

明，現況須符合 SDGs目標） 

5. 計畫目標 

 (經團員討論共同制定，需具體並可量化，可包含有形、無形、預期

目標等說明） 

6. 解決辦法擬定 

 (針對現況提出改善方案已達成活動目標，應含具體實施項目，請附

上進度表作為進度追蹤用，格式可參考附件  (甘特圖）或自行設計） 

7. 經費預估 

 (包含經費預估與來源） 
 

活動計畫進度表參考 
        月份      

 

     單/雙週 

 

活動項目    

        負責團員 地點 

 

         

           

           

           

           

           

           

           

---虛線表示計畫線 (未完成），____實現表示實施線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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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中華民國童軍 

世界童軍服務獎章成果報告書 
 

 

 

 
 

 
 

 

計畫名稱: 

所屬團次: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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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灰色說明文字於繳交成果報告書時可刪除） 

1. 前言 
 (說明計畫宗旨、緣起、契機、計畫地點、時間、重要性等） 

2. 團隊組織 
 (依表格填入團隊名單 (附件一）、服務起訖時間、分工等任務分配） 

3. 現況概述 
 (概述計劃書中所提及之現況） 

4. 計畫目標 
 (列出計畫目標） 

5. 經費支出 
 (包含經費來源與支出） 

6. 執行過程 
 (說明計畫詳實內容、進度、過程、探索學習、志願服務及所遇困難與修正，

並附上 SWA時數認定表 (附件二）） 

7. 成果展現與追蹤 
 (記錄改善成效及效果維持、附加效益等） 

8. 討論與回顧 
 (討論計劃過程所遇阻力與助力、個人心得 (附件三）、對日後國內推動 SWA

計畫之貢獻，計畫之後續發展等） 

 

(計畫名稱）團隊組織表  (請自行增減） 

姓名 所屬單位 生日 性別 服務起訖日期 職務 
任務

分配 

Ex: 

王小明 

灣灣童軍

團 
1999.01.09 男 109/01/01~110/12/31 

計畫團

隊負責

人 

擬 定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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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中華民國童軍 
世界童軍服務獎章 SWA時數檢核表 

 

 

 

 

 

 

 

 

計畫名稱： 

所屬團次：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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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名稱） 探索學習時數記錄表 
說明: 

1. 探索學習時數應達 21小時，各團員時數請分開呈現並彙集成冊。 

2. 探索學習時數認證方式有二：參與 SWA 基地、政府或非政府組織辦

理與服務內容相關之研習並取得時數；輔導顧問認證：以不超過 6

小時為原則。時數應包含初階 (廣泛性志工訓練）及進階 (服務所

需特定技能之訓練）兩項，後者須至少達 10小時以上。 

3. 總會說明班：說明 SWA 計畫目的、辦理程序、計畫發展、如何成立

基地，以 6-8 小時為原則。本說明班列為輔導顧問認證時數 4 小時。

參加總會說明班後之成人領袖，即具有辦理輔導顧問認證之資格。 

4. 基地探索學習：說明基地任務、該基地服務發展方案。符合初階、

進階研習之規範。 

 (請自行增減） 

團員姓名:ex:王台台 

研習名稱 主辦單位 內容 地點 日期 時數 

ex:撞鐘

研習營 

灣灣童軍團 SWA

基地 

撞鐘力道、時機

掌握與運用 

八里聖

母院 

110/03/14 4hrs 

      

      

      

合計：   小時 

二、 (計畫名稱） 志願服務時數記錄表 
說明: 

1. 志願服務時數應達 80小時，各團員時數請分開呈現並彙集成冊。 

2. 志願服務時數認證來源有三：被服務單位認證、政府或其他 NGO 單

位認證、輔導顧問認證(輔導顧問認證部分以不超過 20 小時為原

則)。 

 (請自行增減） 
團員姓名:ex:王台台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內容 地點 日期 時數 

ex:撞鐘

整潔維護 

灣灣童軍團 SWA

基地 

清理大鐘 八里聖

母院 

110/03/15 2hrs 

ex:大鐘

力學研究 

 牽佛山 大鐘搖擺力學檢

測 

牽佛山

鐘樓 

110/03/16 3hrs 

      

      

合計：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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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中華民國童軍 

世界童軍服務獎章個人心得分享 

 

 

 

 

 

計畫名稱： 

所屬團次： 

負責人： 

 

【請自行撰寫內容，格式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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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世界童軍服務獎章個人審查表 

申請人姓名/簽章  日期 

輔導顧問姓名/簽章  日期 

說明：由 SWA推動小組指派兩位審查委員及輔導顧問共三人中，至少 2

位同意其符合要求，則視為通過審查，擇期頒發「世界童軍服

務章」證書乙紙及布章乙枚，以茲鼓勵。 
 

 

 (以下由羅青委員會填寫） 

滿足 21小時

探索學習時數 

滿足 80小時

服務時數 
個人心得 審查委員簽名 

□Yes 

□No 

□Yes 

□No 

□Yes 

□No 
 輔導顧問 

□Yes 

□No 

□Yes 

□No 

□Yes 

□No 
 委員一 

□Yes 

□No 

□Yes 

□No 

□Yes 

□No 
 委員二 

委員總評: 

 

 

 

 

 

審查結果:□通過       □不通過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